
关于刘一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义政人〔2024〕3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新桥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免去刘一珉同志的区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黄言真同志任铜陵凤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主任；

免去朱宝来同志的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方本棣同志任区政府办公室（区政府外事办公室）副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李艳同志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汪元红同志任区信访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梅建勤同志任区民政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区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方大义同志任区民政局副局长；

胡红浪同志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（兼）；

免去裴振捍同志的义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（保留

领导班子成员待遇）；

王同林同志任义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，免去其义安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总工程师，机构改革前的义安经济开发区规划建

设局局长职务自然免除；



蒋先锋同志任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（铜陵农业循环

经济试验区管委会）副主任，免去其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

会（铜陵农业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）总农艺师职务。

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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